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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活动监督的概念和意义 

胡东平 高晓华

    在检察机关的机构改革中，已把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这既是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

作用的一次准确定位，又是确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优化检察运行机制的一次有力措施，也是中国特

色检察制度的本质体现。高检院给侦查监督部门确定三项职责之一是侦查活动监督。为了积极有效地履行

这一重要职责，更有力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有必要思考认识侦查活动监督的含义和意义。 

    

    侦查活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察看和督促。刑事诉讼

活动，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法律监督权力。《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各

级人民检察院行使“……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职责，可见，“侦查活动监

督”是个法律术语，是一项法律职责，是一种刑事诉讼活动，其主体是各级人民检察院，是对象，是侦查

机关，侦查部门的刑事侦查活动。是一项贯穿于侦查工作全过程的法律监督活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

证人、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采取强制措施等所有的侦查行为中，无一不是侦查活

动监督的对象。 

    

    侦查活动监督和侦查监督，审查批捕，立案监督几个法律概念是有区别和又有联系的。侦查监督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侦查监督包括了对侦查机关、侦查部门处理刑事案件一切活动的监督。包括立案监

督，审查逮捕，侦查活动监督。狭义的侦查监督，仅指侦查活动监督。如：把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

督部门，这里取的是侦查监督的广义，这个部门的职责包括审查批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三大项。

又如高检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章第二节“侦查监督”就专门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取的就是狭义。对于侦查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含义的交叉

性，在检察机关重建以后，历来就具有不同的认识，但较普遍性的倾向就是广义包括狭义。狭义指的就是

侦查活动监督，就是专门审查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行为。 

    

    侦查活动监督与立案监督、审查逮捕的联系和区别是不难理解的。它们都是侦查监督工作相并列的三

项职责。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依法通知其立案的刑事诉讼活动；审查逮捕

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部门提请逮捕的案件依法审查，做出是否逮捕的刑事诉讼活动。与侦查活动

监督是专门审查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行为相比较，立案监督和审查逮捕是要审查侦查机

关的案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这三项职责相辅相成，构成了侦查监督的全面性。 

    

    如果已认为侦查活动监督只是针对公安机关是不全面的，还 应该包括对检察机关内设自侦部门侦查

活动的监督。如果把侦查活动监督看做是整个检察机关的职责，可以说是主要针对的是公安机关的侦查活

动，如果看作是侦查监督部门的主要职责，无疑还要地对内设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因为内设侦查部门需

要提请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延长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都需要侦查监督部门进行审查做出是否

逮捕，是否批准延长羁押的决定。所以，侦查监督部门对内设侦查部门也存在有侦查活动监督的职责。正

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现为侦查监督部门）或

者审查起诉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或者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根

据情节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可以直接侦查部门提出纠正意见；情节较重的或者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报检察长决定。”这尽管是检察机关内设部门间的监督制约措施，但还归于侦查活动监督的范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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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部门往往只注意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而不善于、不敢于对本院侦查部门侦

查活动的监督，这种不足是应弥补的。 

    

    侦查活动监督监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体现，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

保护，侦查机关侦查部门对刑事犯罪的侦查，必须依法进行。如果侦查部门对刑事犯罪的侦查，必须依法

进行。如果侦查活动没有法律监督，往往就会造成冤假错案。加强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从而保证侦查活动

的正确、合法进行，保证刑事诉讼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次有利于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违法现象。侦查活动

监督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发现，纠正、预防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正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那样：“人民

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 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

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中的第十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的“侦查监督”一节，有更加系统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认真地履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就将不

断减少。再次，侦查活动监督是遏制司法腐败的有力措施。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轻则及时口头提出

纠正意见，较重则经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若不被采纳，报告上级检察机关和

机关，依法督促落实。如果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就要移送给本院侦查部门审查。

新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侦查活动越来越规范，对犯罪的打击更加有力，侦查活动中的腐败现象愈来愈多，

与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大力开展是分不开的。 

    

    关于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司法解释的在日趋完备，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也积累了丰富的侦查活动监

督经验，这项工作的深入受到广大侦查机关、侦查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检

察机关机构改造的深入，这项工作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社会的安全团结局面和经济建设将不断巩固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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